
 

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23 年第三批职业技能
等级认定公告 

 

为扎实做好“人人持证 技能社会”培训取证工作，根

据《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山西省教育系统毕业生

取证工作的通知》（晋教职成函〔2023〕17 号)要求，现组

织 2021 级在校学生进行职业技能评价。为确保评价工作的

顺利实施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评价项目及等级 

序号 职业名称 职业编号 工种名称 等级 

1 药物制剂工 6-12-03-00 药物制剂工 三级 

2 农产品食品检验员 4-08-05-01 食品检验员 三级 

3 医药商品购销员 4-01-05-02 药品购销员 三级 

4 医药商品购销员 4-01-05-02 医疗器械购销员 三级 

5 医药商品购销员 4-01-05-02 中药调剂员 三级 

二、评价时间 

2023 年 6 月 26 日—2022 年 6 月 27 日分批进行理论和

技能考核。 

三、评价地点 

山西药科职业学院。 

四、申报条件 

 



 

序

号 

职业 

编码 

职业 

名称 

工种 

名称 

级

别 
申报条件（满足条件之一即可） 

1 
6-12-

03-00 

药物

制剂

工 

药物

制剂

工 

三

级 

（1）取得本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（技能等级证书）

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5年（含）以上。 

（2）具有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证书(含尚未取得毕

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；具有经评估论证、以高级技能为

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(含尚

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。 

（3）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，并取得本

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后，累计从事

本职业工作 2 年(含)以上。 

2 
4-08-

05-01 

农产

品食

品检

验员 

食品

检验

员 

三

级 
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（技

能等级证书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（含）

以上。 

（2）具有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证书(含尚未取得毕

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；具有经评估论证、以高级技能为

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(含尚

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。 

（3）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，并取得本

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

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(含)以上。 



3 
4-01-

05-02 

医药

商品

购销

员 

药品

购销

员 

三

级 

（1）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

4 年以上，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，并取

得毕(结)业证书。 

（2）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

7年以上。 

（3）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、

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药学专业毕业证书

(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。 

4 
4-01-

05-02 

医药

商品

购销

员 

医疗

器械

购销

员 

三

级 

（1）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

4 年以上，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，并取

得毕(结)业证书。 

（2）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

7年以上。 

（3）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、

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药学专业毕业证书

(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。 

5 
4-01-

05-02 

医药

商品

购销

员 

中药

调剂

员 

三

级 

（1）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

5 年以上，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，并取

得结业证书。 

（2）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

7年以上。 

（3）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

核认定的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(专

业)毕业证书(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。 

（4）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

专业毕业生，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 2 年以上。 



五、考核方式 

采取理论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方式。其中理论知识考试

采取闭卷笔试，操作技能考核采取现场实际操作的方式进行，

两项考核均采用百分制，均达到 60 分为评价成绩合格。成

绩合格者统一颁发技能等级证书。 

六、网络报名流程及联系方式 

1、网络报名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2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王诚刚   联系电话：0351-7820588 

七、收费标准 

根据《山西省新发展阶段“人人持证、技能社会”建设

提质增效工作方案》（晋办发〔2021〕6 号）和全省“人人

持证、技能社会”建设推进会文件精神，并按照《新兴产业

电子培训券使用流程》，指导学生领取使用职业技能电子培

训券，本校在校学生免收取考试费用。对于无法领取使用职

业技能电子培训券的学生按如下标准的 80%收取考试费。 

附表：     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费收费标准 

职业

分类 

医药商品购

销员 

药物制剂

工 

农产品食

品检验员 

化妆品配

方师 

电子商务

师 

中药材种

植员 

初级

工(五

级) 

150 300 200 200  100 

中级

工(四

级) 

180 350 260 260  120 

高级

工(三

级) 

200 400 300 300 300  

备注：由考生所在单位(学校)提供鉴定场地、设备、原材料、水电的，职业技能

鉴定费按照本通知规定收费标准的 80%收取 

八、其他 

1、报考人员需对提交的报考信息和材料的真实性、有

效性负责。如提交虚假信息、虚假材料的，一经发现，按相

关规定处理，取消报考资格。 

2、提交虚假信息、虚假材料者，如已参加考试且成绩

合格的，取消成绩，不予发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；已取得相



应证书的，宣布证书无效，撤回证书并删除其在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官网上的信息，并将其违规

违纪情况计入考生诚信档案。 

公示时间：2023年 6 月 16日—6月 25 日 

公示期间，如有问题，请向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技能评价

中心反映。 

受理电话：0351-7820588 

监督举报电话：0351-7820623 

来信地址：太原市民航南路 16 号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技

能评价中心 

邮编：030031 

 

备注：考试后，对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合格人员名册进行

公示，公示期一般为 5个工作日。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技能评价中心    

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16日 


